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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公交城市巴士有限公司：
你于2020年7月13日提出呈贡至汤池等2条毗邻县客运班线延续经营申请。
经审查，你的申请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十条及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决定准予道路客运经营行政许可。请按下列要求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活动：
起讫地：见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途经路线及停靠站点：见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发班次范围：见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车辆数量上限及要求：见附表，并符合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2号中第十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要求。
经营期限：自2020年9月1日起至2024年8月31日止。
请于2020年8月31日前按上述要求落实拟投入车辆承诺，然后办理相关手续。在确定的时间内未按许可要求落实拟投入车辆承诺的，将撤销本经营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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